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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掛號 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房 屋 稅 復 查 決 定 書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市稅法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

申請人：○○○ 

地址：新竹市○路○巷○弄○號 

 
申請人因 112年房屋稅事件，不服本局核定稅額繳款書所為之處

分（管理代號：O44011011205E600○○○○○○-○○），申請復查乙

案，本局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文：維持原核定 

事 實 

緣申請人於 104 年 9 月 15 日買賣取得坐落本市北區○路○巷○

弄○號建物(稅籍編號：01E60○，持分全部，以下簡稱系爭建物)，

原按非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申請人於 112 年 4 月 20 日、4

月 24 日申請追溯自 111 年 7 月起改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

經本局於 112年 5月 2日現勘後，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5條、第 7條及

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細則第 11 條規定，以 112 年 5 月 9 日新市稅房字

第○號函核定系爭建物自 112年 5月起改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

稅，112 年期房屋稅應納稅額更正為新臺幣(以下同) ○元，並檢附

更正後房屋稅繳款書，申請人不服，遂依法申請復查。 

理由及法令依據： 

一、 申請人復查理由略謂： 

(一) 本人於 104 年年底舉家搬入位於新竹市北區磐石里○路○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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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弄○號的房子，並於 104年 11月 11日遷戶口後就一直居住

於此。而本人、配偶及子女名下僅有此一棟房子，卻不知房屋

稅自住是需要自己申請的，而一直繳交非自住稅率之房屋稅。

直至今年收到本期房屋稅，驚覺費率提高近一倍，才發現房屋

稅為非自住費率計價。 

(二) 從來都不知道房屋稅自住是需要自己申請而致多年來多繳的

費用實屬冤枉，但考量到自己的疏失所以無可厚非。往年多繳

的 0.3%稅率因為金額不大，也就沒發現，但從這期開始，政

府調高非自住稅率至 2.4%，對我們來說是多了 1 倍的費用，

希望這期房屋稅(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)能恢復

為自住稅率計價，而非從 4月 20日知道申請後才變更。 

(三) 一直以來我們從未收到稅務局特別寄發之自用住宅申請變更

通知文，陰錯陽差之下導致久未變更，也不知要申請變更。 

二、復查結果： 

（一） 相關法令： 

1. 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：【(第 1 項)房屋稅依房屋現值，按下

列稅率課徵之：一、住家用房屋：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

用者，為其房屋現值 1.2%；其他供住家使用，最低不得少於

其房屋現值 1.5%，最高不得超過 3.6%。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

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。……(第 2項)前項第 1款供

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，由財政部定之。】 

2. 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：【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

起 30 日內檢附有關文件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

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；其有增建、改建、變更使用或移轉、承

典時，亦同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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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第 2 條規定：【新竹市房屋稅徵

收率規定如下：一、供營業、私人醫院、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

所使用房屋，按其房屋現值課徵 3%。二、供住家使用房屋，

每戶按其房屋現值課徵如下：(一)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

用房屋，按 1.2%課徵。(二)持有本市其他供住家用房屋在 5

戶以下者，每戶按 2.4%課徵；持有 6 戶以上者，每戶按 3.6%

課徵。……】 

4. 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細則第 11條規定：【房屋變更使用，其變更

日期在當月 16日以後者，當月份適用原稅率；在當月 15日以

前者，當月份適用變更後稅率。】 

5. 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 2 條規

定：「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屬供自住使用：

一、房屋無出租使用。二、供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

使用。三、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 3戶以內。」 

6.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37 號解釋理由書(略以)：【……惟稅捐稽

徵機關所須處理之案件多而複雜，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，類皆

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，其中得減免事項，納稅義

務人知之最詳，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，仍須由稅捐稽

徵機關不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，將倍增稽徵成本。因

此，依憲法第 19 條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規定意旨，

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，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

義務，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。觀諸土地稅法第 41

條、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4 條相關土地稅減免優惠規定，亦均

以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為必要，且未在期限前申請者，僅能於申

請之次年適用特別稅率。……此一納稅義務人之申報義務實為



 4 

適用優惠稅率規定所必要之稽徵程序。……】 

（二） 查房屋稅條例第 5條於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，明定住家用房

屋區分為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，其房屋稅率為其

房屋現值 1.2%；其他供住家使用者，其房屋稅率調高為其房

屋現值 1.5%~3.6%，其立法理由略以：【擴大自用住宅與非

自用住宅稅率之差距，提高房屋持有成本，抑制房產炒作，

並保障自住權益……】，並基於尊重地方自治，授權各地方

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戶數訂定差別稅率，以減少屯房之誘

因。至於如何區隔「自住」與「非自住」，依房屋稅條例第

5 條第 2 項規定，授權由財政部以法規命令制定認定標準予

以規範。依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

準第 2 條規定：【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下列情形者，

屬供自住使用：一、房屋無出租使用。二、供本人、配偶或

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。三、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

合計 3 戶以內。】。及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：【納稅義務

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 30日內檢附有關文件，向當地主

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；其有增建、

改建、變更使用或移轉、承典時，亦同。】，故房屋須符合

前揭供自住使用 3 要件，並於使用情形為自住使用後提出申

請，始有按 1.2%優惠稅率課徵房屋稅之適用，先予敘明。 

（三） 申請人稱於 104 年年底舉家搬入系爭建物，並於 104 年 11

月 11日遷戶口後就一直居住於此。且與配偶及子女名下僅有

此一棟房子，卻不知房屋稅自住是需要自己申請的，而一直

繳交非自住稅率之房屋稅。往年多繳的 0.3%稅率因為金額不

大，也就沒發現，但從這期開始，政府調高非自住稅率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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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%，對我們來說是多了 1 倍的費用，希望這期房屋稅(111

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)能恢復為自住稅率計價，而

非從 4月 20日知道申請後才變更一節，查申請人於 104年 9

月 15日買賣取得系爭建物，採網路申報買賣契稅時，並未填

寫契稅申報附聯一併申請房屋稅自住，其後亦查無申請變更

使用情形之紀錄，直至 112 年 4 月 20 日、4 月 24 日始向本

局申請追溯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

屋稅，經本局於 112 年 5 月 2 日現勘後，審核系爭建物符合

前揭供自住使用房屋之要件，遂依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細則第

11 條規定：【房屋變更使用，其變更日期在當月 16 日以後

者，當月份適用原稅率；在當月 15日以前者，當月份適用變

更後稅率。】，以 112 年 5 月 9 日新市稅房字第○號函核定

系爭建物自 112 年 5 月起改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

111 年 7 月至 112 年 4 月仍維持按非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

屋稅，112 年期房屋稅應納稅額更正為○元，於法有據，並

無不合。 

（四） 次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37 號解釋理由書(略以)：【……惟

稅捐稽徵機關所須處理之案件多而複雜，且有關課稅要件事

實，類皆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，其中得減免事

項，納稅義務人知之最詳，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，

仍須由稅捐稽徵機關不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，將倍增

稽徵成本。因此，依憲法第 19條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

規定意旨，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，負有稽徵程

序之申報協力義務，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

要。……】，準此，有關稅捐減免之適用，納稅義務人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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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免要件是否符合最為清楚，故課予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

務。查申請人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遷入戶籍時，透過戶政機

關通報申請適用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，經本局以 104

年 11 月 25 日新市稅地字第○號函核准系爭建物基地坐落本

市民富段○及○地號等 2 筆土地，自 105 年起適用自用住宅

用地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，因地價稅自住用地適用要件與房

屋稅自住適用要件不盡相同，該函說明六略以：【……。臺

端房屋如符合上開自住使用之規定，請依房屋稅條例第 7 條

規定，於使用情形變更之日起 30日內，向本局提出申請。】，

提示申請人系爭建物如符合房屋稅自住要件，請另向本局提

出申請。而自房屋稅條例第 5 條修正後，本局每年藉各種傳

播媒體及文宣廣告宣導房屋稅適用自住要件，提醒民眾符合

要件時提出申請，甚或於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核准函提示申

請人如符合房屋稅自住要件可提出申請，惟申請人歷年均未

提出申請，本局自無從知悉系爭建物之使用情形，進而課徵

符合實際使用情形之稅率，是以，申請人於 112年 4月 20日、

4月 24日提出房屋使用情形變更申請，本局核准系爭建物自

112 年 5 月起改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與前揭規定

並無不符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系爭建物原按非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申請人

於 112年 4月 20日、4月 24日申請追溯自 111年 7月起改按自

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經本局於 112年 5月 2日現勘後，依

據房屋稅條例第 5 條、第 7 條及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細則第 11 條

規定，以 112 年 5 月 9 日新市稅房字第○號函核定系爭建物自

112 年 5 月起改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112 年期房屋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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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納稅額更正為○元，並檢附更正後房屋稅繳款書，揆諸前揭規

定，並無不合，復查應予維持原核定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 ○  年  ○   月  ○  日 

 

本案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

願理由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（地址：新竹市中央路 112號）向新竹市

政府提出訴願，訴願書須載明事項如後： 

1訴願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如

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名稱、事務所或營

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。  

2有訴願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。 

3原行政處分機關。 

4訴願請求事項。 

5訴願之事實及理由。 

6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、月、日。 

7受理訴願之機關。 

8證據。其為文書者，應添具繕本或影本。 

9年、月、日。 

 
訴願申請書表 

下載區 


